
陕师院综〔2019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员岗位及机构
调整资产交接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，各部门：

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员岗位及机构调整资产交接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经 2019 年 1 月 25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员岗位及机构调整资产交接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陕西学前师范学院

2019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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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人员岗位及机构调整
资产交接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防止因人员岗位变动及机构调整造成

国有资产流失，根据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国有资产交接按照“清单式交接”和“账物相符”

的原则进行，确保资产完整。

第二条 在交接过程中，如有资产遗失、损坏现象，责任倒

查，并予以追究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国有资产包括：

（一）办公用房、办公设备、家具、陈列品、图书资料等。

（二）国有资产使用管理账目等原始资料。

（三）正在购进或处理中资产的全部手续资料。

第二章 岗位变动资产交接程序

第四条 一般工作人员岗位变动时，应在文件下发后 6 个工

作日内完成资产移交。

（一）移交程序：填写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岗位变动资产交

接表》，单位资产管理员会同双方办理移交手续。

（二）暂时不能明确接收人的，由单位资产管理员接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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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接收人接受资产时要与原账目核对，如发现账物不符、

资产损坏等情况，单位负责人及资产管理员应尽快落实责任，报

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五条 单位负责人岗位调整时，应在文件下发后 6 个工作

日内完成单位办公用房和固定资产移交。

单位资产管理员按照国有资产管理处认可的单位办公用房

和固定资产账目逐件清点核实，确认存放地点及保管人，由新任

及原单位负责人按照固定资产账目核实，完成资产交接并签字确

认。

第六条 资产管理员在岗位调整时，该单位必须在新任管理

员到位后方可办理离职手续。现任及原单位资产管理员按照国有

资产管理处认可的单位固定资产账逐件清点确认存放地点及保

管人，完成资产接交并签字确认。

第七条 一般人员岗位变动的资产移交工作由单位资产管

理员会同相关人员办理移交手续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

第八条 领导干部岗位变动的资产移交工作由单位资产管

理员会同相关人员办理移交手续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国有

资产管理处监督移交过程。

第九条 资产交接完毕后，单位资产管理员应对资产管理系

统数据及时进行更新，保证物、卡、人相符。

第三章 机构变更资产交接及账目调整程序

第十条 学校机构调整时，所涉及单位应在文件下发后 6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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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日内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资产调整申请。

第十一条 资产的调配、划分由现任及原单位负责人和资产

管理员签字确认，经国有资产管理处核查、审批后方可办理资产

账、物移交手续。

第十二条 学校临时机构配备的资产在其机构撤销时，不能

私自进行资产处理，必须将其资产移交国有资产管理处，国有资

产管理处根据学校各单位实际需要另行分配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3月 13 日印发


